
爭議對象
申請評議件

數

簽單契約總件

(人)數
申請評議比率(萬

分比)
評議決定應給

付件數

台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 1,330,372 0.030066778 0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 986,574 0.020272174 0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3 8,973,669 0.025630542 0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 580,496 0.034453295 0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 1,210,559 0.033042586 0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 1,532,943 0.0130468 0
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美亞產物) 0 480,092 0 0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 1,794,448 0.016718233 0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 1,947,938 0.010267267 0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 7,596,509 0.013163941 0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 1,118,280 0.026826913 0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8 5,584,261 0.03223345 0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7 1,461,530 0.047895014 0
台壽保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 488,291 0.081918364 1
新加坡商美國國際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 1,055 0 0
法商科法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 30 0 0
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 1,258,956 0.007943089 0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 8,882 0 0
有限責任台灣區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 0 2,196 0 0
總計： 85 36,357,081 0.023379215 1

4.評議決定應給付件數統計至2017/8/21止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申請評議案件及比率統計表

業別:保險業-產物保險公司　　收件方式:不區分　　統計區間:2017/04/01~2017/06/30

註：

1.簽單契約總件(人)數：係指申請評議比率統計期間內，該保險公司之財產保險簽單總件數、個人保險有效契約總件數及團體保險有效契約總人

數之總和

2.申請評議比率=[申請評議件數/簽單契約總件(人)數]*10000
3.評議決定應給付件數，係指當期申請評議件數中，經評議委員會做成評議決定認定申請人主張有理由或申請人主張部分有理由之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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